
责任编辑 ：张笑侠
美       编 ：张晓晔
校       对 ：刘林忠

2024 年 1 月2 日
星期二

5版政法专刊政法专刊

以案 说法

好意提供住宿出现意外
 谁来担责？

好意无偿为别人提供住宿，却意

外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导致一人

死亡。谁应对此承担责任？

案情回顾  

2021 年 1 月 4 日，被告张乙向其姑
母张甲、姑父郭某报丧，称母亲去世，通
知二人来参加母亲的葬礼。1 月 8 日，
原告张甲和郭某来到张乙家参加吊唁
活动，由于次日早需参加送葬，加之天
冷来回不方便，张甲和郭某当晚决定留
宿。张乙家中房屋不够住，家在同村的
郭某的堂妹夫被告张丙应他人联系和
请求，将二人安置在自家常年未住的空
房子中，并从张乙家中取来蜂窝煤炉
子，放进房子里取暖。1 月 9 日凌晨 5
时许，张丙发现张甲和郭某昏迷，遂拨
打“120”求救。医护人员到来后诊断郭
某已经死亡，张甲意识不清送医治疗。
事后，原告与二被告就赔偿事宜协商未
果，原告以被告张丙过失致人死亡向公
安局报案，公安局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
事实，不予立案。张甲及子女等人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二被告赔偿损失
477959.8 元。凤翔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作出民事判决 ：被告张丙在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张甲等人
各项损失共计 79173.8 元 ；驳回原告的
其余诉讼请求。原告张甲等人不服，上
诉至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本案从一般普通侵权来看，被告张

乙和被告张丙对安排来客留宿没有法
律上的义务，都不存在侵权，但对事故
的发生，原告张甲和被告张丙都存在过
失。张乙在母亲去世后按照风俗习惯通
知张甲和郭某参加吊唁活动，其既未安
排两人在张丙家中住宿，也未安排张丙
在原告住宿的房子中放置蜂窝煤炉子，
且张乙亦无法律层面的义务安排住宿，
其行为客观上不违法、主观上也无过错
或过失，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无因果
关系，故张乙不构成侵权，对原告的损
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张丙应他人的联系和请求，同意
为张甲和郭某提供房子住宿，但在原
告住宿的房子里放置蜂窝煤炉子的行
为具有一定的风险，张丙应该意识到
在封闭的房子放置燃烧的蜂窝煤炉子
会产生一氧化碳，可能对人身体造成

损害，主观上存在过失，其行为与原告
的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且没有证据
证明其尽到了提醒义务，故张丙应承
担侵权责任。张丙因为房间太冷而放
置煤炉子是善意施为，同时也不能排
除有提醒的事实，故张丙虽有过失，但
责任较小，应承担 20％的次要责任。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责任
人。张甲、郭某夫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有农村生活经验，对密闭房屋
放置燃烧的蜂窝煤炉子会产生一氧化
碳中毒的风险理应明知，可以选择拒
绝，也可以选择在取暖一段时间后将
炉子提到室外或睡前提到室外，其二
人未尽到审慎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应
承担 80% 的主要责任。

法官说法
按照当地风俗，前来吊唁并参加

出殡并不属于帮工活动，其间造成的
人身损害应按照过错大小划分责任。
同时对好意施惠者应减轻其赔偿责
任。本案基于对好意施惠和社会风尚
的考量，按照二八分配责任，彰显了社
会的公平与正义，符合友善互助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金台法院集中发放执行案款和司法救助金

30名当事人获领1000余万元

近日，金台区人民法院举行
2023 年执行案款暨司法救助金
发放活动，向 30 名当事人发放
执行案款和司法救助金 1000 余
万元。

2023 年以来，为扎实推进“三
个年”活动，真正解决当事人在执
行领域的急难愁盼问题，金台区

人民法院常态化开展了“三秦锐
士”等集中执行行动，坚决打击被
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规避执行
等行为，切实维护好、实现好当事
人胜诉权益，持续加强司法救助
工作，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本报记者 鲁淑娟

尽心为民彰显司法作为
——扶风县司法局推进“司法惠民六件实事”亮点扫描

张军鹏  鲁淑娟

陈仓区县功司法所

矫正帮扶温暖回归人员
本报讯 （记者 李一珂）“多

亏有咱司法所的帮助，给我解决

了大难题。”近日，59 岁的社区矫

正对象张某来到陈仓区县功司法

所，感谢工作人员帮他解决难题，

让他树立了积极生活的信心。

2022 年，张某在一次劝架

时因过失致人重伤二级，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

年，要在缓刑期间向原告赔偿

38025.77 元。2023 年 1 月 5日，

张某来县功司法所报到依法接

受社区矫正，县功司法所对他进

行重点管理，时刻注意其动向，

每月进行两次谈话疏导，及时掌

握他的心理状况。在一次入户走

访中，司法所工作人员了解到，

由于张某身体不好，每月需买

药，经济负担较重，加之他没有

收入，所以与被害人一家因赔偿

不到位等问题关系日趋紧张，双

方家属都有怨言。

得知赔偿金问题是产生矛盾

的焦点后，县功司法所与陈仓区

检察院积极联系，为被害人争取

到了 3 万元救助金，大大减轻了

张某支付赔偿款的压力。同时联

系相关部门开辟绿色通道，为张

某申请了 1200 元的临时救助金，

还申请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张

某逐渐乐观起来，表示要积极接

受社区矫正，努力回报社会。

对张某的帮扶，正是县功司

法所“枫桥式”社区矫正帮扶的缩

影。据县功司法所所长洪涛介绍，

面对社区矫正对象、刑满释放人

员等群体，他们近年来将矛盾纠

纷快速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诉前、

消灭在萌芽状态，加强对重点人

群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力度，

努力为构建平安和谐社会贡献司

法行政力量。

我市“心防工程”实现基层全覆盖

镇街有团队  村村有医生
本报讯 （记者 李一珂）群众

心理健康关乎幸福生活，影响社

会和谐发展。近年来，我市着力筑

牢“心防工程”，疏解群众情绪，化

解心理问题，目前已实现一镇街

一心理服务团队、一村（社区）一

心理医生全覆盖。

我市成立了市委、市政府分

管领导任双组长的精神卫生与社

会心理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由特邀专家、精神卫生专科医生、

社会心理工作者组成的市级社会

心理服务专家库，吸纳精神科医

生、心理咨询师、网格员等组建志

愿者队伍，常态化开展心理咨询

服务。

针对易发生的家庭成员拌嘴

带来的暴躁、抑郁心理，学生上网

成瘾导致失眠等情况，我市开展

了心理服务“进医院、进校园、进

村社、进企业、进家庭、进网络”活

动，采取讲座、活动、谈话、游戏等

多种方式，让群众说出心里话，解

开心里疙瘩。同时，为了保证心理

健康监测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我

市重点排查，由村( 社区) 工作人

员、网格员每周入户走访了解，为

需要帮助的群众建立心理服务电

子档案，开展心理疏导服务。

目前，依托各级综治中心、医

院、村( 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我

市已建成市县镇村四级社会心理

服务中心、站( 室) 共 1486 个，各

镇街、村( 社区) 都配发了心理治

疗辅助设备，搭建社会心理服务

信息平台，开通心理服务热线，织

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群众提

供多层次的心理服务。

渭滨法院

线上“云调解”  隔空化纠纷
本报讯 （记者 李一珂）近

日，渭滨区人民法院、桥南街道司

法所及辖区姜河社区，通过远程

视频调解平台即时连线联合进行

“云调解”，成功调解了一起人身

损害纠纷案，当事人对工作人员

表示感谢。

调解现场，在当事人对矛盾

纠纷进行陈述后，姜河社区人

民调解员询问了案件细节，详

细了解了具体情况，依法据理

为双方详细解释、具体分析，并

与法官和司法所工作人员一起

为当事人提供了专业的法律意

见和解决方案。最终，在多方共

同努力下，通过情、理、法相结

合的说服教育、疏通引导等方

式，成功调解了这起人身损害

纠纷案，促成当事人成功达成

了调解协议。

大力开展“法护正义援惠民生”专

题活动、提供便利化公证服务、把律师

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践行新时代“枫

桥经验”打造调解工作“扶风模式”、人

人争当群众身边的法律宣传员、开展

“向人民汇报，请人民评议”工作……

2023 年以来，扶风县司法局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新时期、新

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法

律需求，通过办好“司法惠民六件实

事”，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不断提升。

法律服务贴心高效
“我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要

不是你们来家里为我办理公证业务，

我都打算放弃继承这笔遗产了。”近

日，收到公证人员送上门的继承公证

书，扶风县召公镇后董村年近七旬的

董某甲激动地说。

董某甲的弟弟董某乙去世时留下

一笔存款，由于其无儿无女，且身后事都

是董某甲办理，因此董某乙的其他继承

人表示放弃继承，由董某甲继承该笔遗

产。当董某甲去银行取钱时，却被告知要

办理继承公证。因这是一起牵涉代位继

承的公证案件，办理程序较为复杂，需来

回奔波，这让腿脚不便的董某甲一下子

犯了难。本着“宁愿我们多跑路，也要让

老人少跑腿”的原则，扶风县公证处帮助

董某甲联系其他亲友，最终帮老人办好

了公证书，解了老人的难题。

为打通公证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米”，2023 年以来，扶风县司法局不

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让跑腿次

数更少、让等待时间更短、让材料手续

更简、让暖心服务更多”的服务理念，

推出“特殊情况上门服务”等九项便民

措施，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事，提升公

证服务质量。截至目前，该局共办结公

证案件 169 件，其中民事类公证案件

165 件、涉企公证业务 4件。

2023 年 9月，“四下基层”活动开

展以来，扶风县司法局党组强化走访排

查，大兴调查研究，切实倾听人民群众

所需所盼，把新建20个法律援助站点、

重点援助农民工欠薪问题等作为“司法

惠民六件实事”的有力抓手，针对退役

军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农民工、未成

年人等特殊群体，与相关职能部门联动

协作，在全县8个司法所、3个律师事

务所、9个重点人群职能部门设立了

法律援助中心基层工作站，最大限度地

为符合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及时有效提

供法律帮助，实现“法律援助”服务群众

“零距离”。2023年以来，共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281件，其中农民工讨薪案204

件，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450余万元。

 权益保障维护到位
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

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

救济制度。为做实司法惠民实事，扶风

县司法局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

争议的“主渠道”作用，根据修订的《行

政复议法》，“降低门槛、打开大门”，让

更多矛盾通过行政复议得到实质性解

决。通过开展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

调研法治建设工作，该局建立了行政

检察与行政复议衔接和会商机制，合

力化解“潜在之诉”1 件，2023 年共

收到行政复议案 21 件，受理 20 件，其

中维持 5 件、驳回 2 件、经调解撤销 3

件、正在办理 10 件。

为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推

动平安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扶风

县司法局积极推进司法部要求的“智

慧矫正中心”建设，完善“人防＋技防”

措施，形成了社区矫正“654”管理办

法，即以手机定位监管、宝鸡帮教小程

序打卡、突击走访、周通话月见面、电

子手环定位、信息化核查六种方式全

面化监管，与检察院、公安局、村（居）

委会、家属、律所五大主体联动化督

查，分刑种、分性别、分管理级别、分经

济情况四个方面分类化帮扶，有效防

止了脱管、漏管的发生。

2023年以来，扶风县坚持“温暖帮

扶暖人心”的管理经验在全市推广，通

过与市民盟联合开展“黄丝带帮教”活

动，对困难矫正对象进行救助，不断发

掘矫正对象中的典型，形成“树立一个、

带动一片”的效果，使矫正教育真正入

脑入心，为平安扶风建设筑牢了“第一

防火墙”。

法治宣传入脑入心
“村集体经济越来越有钱了，但

是涉及合同的纠纷也随之增多，你

们能为我们举办一两场法律讲座

吗？”2023 年，不少村干部向扶风

县司法局表达了这样的法治服务需

求。为此，扶风县司法局在充分调研

村级需求和律师意愿的基础上，组

织全县 9 名律师、10 名基层法律工

作者签约全县 124 个村（社区），建

立了村（社区）点单、司法所派单、村

（社区）法律顾问接单，约定时间、约

定地点、约定对象、约定内容、约定效

果，优化经费保障和评价考核机制的

“352”工作机制。机制建立以来，法

律顾问为村（社区）和企业开展法治

宣传 50 余场次，对“法律明白人”开

展法律培训 22 场次，为群众提供法

律咨询 1000 余次。

为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人民调解

“枫桥经验”，激活基层社会治理“一池

春水”，扶风县司法局建立规范县镇

村三级调解组织 131 个、行业性专业

性调解组织 10 个，现在岗调解员 547

名。调解队伍的建立为群众提供了“调

解员超市”，使调解员成为基层社会治

理望闻问切的“老中医”和化解人民群

众矛盾纠纷的“好管家”，形成“在调解

中普法，在普法中调解”的良好氛围。

2023 年以来，全县排查矛盾纠纷 1703

起，已化解1686起，化解率99%以上，

绛帐镇罗家村调委会被评为“全国模

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杏林司法所开展矛盾纠纷调解

李春莉  鲁淑娟


